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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法律信息  

 “三品一械”广告审查管理办法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6月6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再次公开征求意见至2019年6月26日。 

《征求意见稿》明确，下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不得发布广告： 

（一）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以及戒毒治疗的

药品、医疗器械； 

（二）军队特需药品； 

（三）医疗机构制剂； 

（四）依法停止或者禁止生产、销售或者使用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      

国家网信办就《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

稿》），现向社会征询意见，意见反馈截至7月13日。 

《征求意见稿》规定，网络运营者向境外提供在中国境内运营中收集的个人信息（下称个人信息出

境），应按本办法进行安全评估。经安全评估认定个人信息出境可能影响国家安全、损害公共利益，

或者难以有效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不得出境。同时，《征求意见稿》指出，个人信息出境前，网络

运营者应向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申报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每2年或者个人信息出境目的、类型和境

外保存时间发生变化时应当重新评估。《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出现“网络运营者或接收者发生较大

数据泄露、数据滥用等事件”等情况之一时，网信部门可要求网络运营者暂停或终止向境外提供个人

信息。 

海关总署：7月24日起实施中国-白俄罗斯海关AEO互认 

6月14日，海关总署公布《关于实施中国-白俄罗斯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的公告》（下

称《公告》）。根据《公告》，2019年4月，中国与白俄罗斯双方海关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总署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海关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和白俄罗斯共和国AEO

制度互认的安排》，决定自2019年7月24日起正式实施。 

市场监管总局拟修订《企业信息公示条例》 

6月18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企业信息公示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并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至2019年7月18日。 

《征求意见稿》明确，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相关主管部门列入经

营异常名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并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给予行政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的；  

http://samr.saic.gov.cn/hd/zjdc/201906/t20190606_302244.html
http://hk.lexiscn.com/latest_message.php?id=329906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2480148/2499574/index.html
http://samr.saic.gov.cn/hd/zjdc/201906/t20190618_3024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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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履行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公示义务的； 

（三）公示的信息与真实情况存在明显差异，不能提供合理解释的； 

（四）通过登记、备案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对政府部门的检查、核查不予配合，致使检查、核查无法进行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国知局商标局：7月1标注册收费日起降低部分商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发布《关于调整商标注册收费标准的公告》（下称《公告》）。 

《公告》规定：一、受理商标续展注册费由1000元降为500元。二、变更费收费标准由250元降为150

元；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发文的商标变更业务，免收变更费。三、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

发文的其他商标业务，涉及《公告》所列收费项目的，包括受理商标注册费、补发商标注册证费、受

理转让注册商标费、受理商标续展注册费、受理续展注册迟延费、受理商标评审费、出具商标证明

费、受理集体商标注册费、受理证明商标注册费、商标异议费、撤销商标费、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

费，按现行标准的90%收费。 

信安标委对《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等八国标征求意见 

近日，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发布《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征求意见

稿）》（下称《征求意见稿》）等8项国家标准，面向各有关单位征询意见，意见反馈截止于8月8日。 

与以往相比，《征求意见稿》主要修订如下：一、“3 缩略语”中补充了内容；二、增加了“5.3 不

得强迫收集个人信息的要求”；三、“5.7 征得授权同意的例外”进行了修改；四、增加了“7.4 个

性化展示及退出”；五、增加了“7.5 基于不同业务目的所收集的个人信息的汇聚融合”；六、增加

了“8.7 第三方接入管理”；七、修改了“10.1 明确责任部门与人员；八、增加“10.2 个人信息处

理活动记录；九、修改了“资料性附录C 保障个人信息主体选择同意权的方法”；十、增加了“附录 

C.1 区分基本业务功能和扩展业务功能”等。  

http://sbj.cnipa.gov.cn/gzdt/201906/t20190619_302481.html
https://www.tc260.org.cn/front/postDetail.html?id=20190625175256

